
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
学生科研启航计划实施办法
(修订)

第一条  项目目的。
为培养学生科研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，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学院设立学生科研启航计划（Student Research Initiative Program，简称SRIP）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  项目选题。
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、目标明确，具有创新性、探索性和可行性。选题来源包括：
（1） 学生自主设计的研究课题；
（二） 教师在研省级及以上研究课题；
（三） 企业需要的研究课题；
（四） 各类竞赛前期研究内容。
已获批往届校级及以上课题、或曾获学院经费资助的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第三条  项目申报。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须为我院本科一至三年级学生。以团队申请的项目，每个项目组不超过3人，每个学生作为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每个学生最多只能参加两个项目，每位成员有明确具体分工，严禁挂名。
（二）项目可采用指导教师制，若选择指导教师，项目负责人应在教师指导下提交项目申报表。
（三）学院组织专家组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，确定资助项目名单。
（四）项目资助类型：A类项目资助额度5000元/项；B类项目资助额度3000元/项。项目立项时拨付60%经费，根据项目结项情况拨付剩余经费。
第四条  结项验收。
（一）项目原则上应在立项确定后的一年内完成，结项时须提交项目结项报告书或公开发表与项目相关论文1篇。发表的论文须在文中注明“获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学生科研启航计划资助”，结项时提交发表论文的期刊复印件（封面、目录和正文），或正式录用函和复印件。
（二） 学院将在项目资助中期举办“学生科研启航计划成果展（SRIP Research Fair）”, 结项时组织专家进行验收。验收结果为“合格”的，发放剩余经费；验收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项目，不予发放剩余经费。B类项目结项结果达到A类水平的（即B类验收结果为“优秀”的），按A类项目资助额度发放剩余经费。
未按时提交项目结项材料、未参加展示活动的，或验收不合格的，项目组成员下一年不得再次申请本项目。
第五条  附则。
（一）已立项后无正当理由放弃研究项目的，追回全部已拨付经费（含已使用部分）；经查实弄虚作假者，取消申报资格和已批准的项目，追回全部已拨付经费（含已使用部分），同时取消今后再次申请项目的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（二） 本实施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。本实施办法由学院教学与质量保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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